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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

文 件

粤注协〔2024〕135 号

广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申报 2024 年度

会计师事务所内部培训资格的通知

各会计师事务所：

根据《广东省注册会计师继续教育实施办法》《广东省会计

师事务所内部培训资格认定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结合我省行

业管理工作实际，现将申报 2024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内部培训资

格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事务所申请内部培训

（一）申报条件

事务所或事务所分所申请内部培训资格的，需具备以下条

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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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至少 50 名注册会计师（以事务所 2024 年 5 月 31 日实际

在册的注册会计师人数为准）；

2.具有健全的内部培训制度和科学的培训计划；

3.设有专门从事培训工作的职能部门和人员；

4.能够提供符合培训要求的师资、场地和设施。

（二）申报方式

符合条件并拟申请 2024 年度内部培训资格的事务所，应于

6 月 30 日前提交以下申报材料（盖章纸质件及电子版扫描件）。

经省注协审核并公示后，确定具有内部培训资格事务所名单。

内部培训资格仅当年有效，逾期未申报视为自动放弃。申报材

料包含但不限于以下：

1.广东省会计师事务所内部培训资格申报表（附件）；

2.本所内部培训制度；

3.本所 2024 年内部培训计划（包括：培训班次、培训内容、

培训师资、培训时间及课时、地点等内容）；

4.本所注册会计师名单（以事务所 2024 年 5 月 31 日实际

在册的注册会计师人数为准，包括：姓名、执业证书编号）。

二、分所申请参加总所培训

（一）申报条件

外省事务所（以下简称总所）在广东省设立分所的，分所

申请接受总所统一培训，需具备以下条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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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总所具备当年度内部培训资格；

2.分所具有科学的培训计划；

3.分所设有从事培训工作的职能部门或人员。

（二）申报方式

符合条件并拟申请参加总所培训的分所，应于 6 月 30 日前

向省注协提交以下相关材料（盖章纸质件及电子版扫描件）进

行备案。未提前报备的，原则上省注协不予确认培训学时。备

案材料包含但不限于以下：

1.总所取得 2024 年内部培训资格的批复文件和 2024 年培

训计划、培训师资等；

2.分所计划参训的 2024 年培训计划；

3.分所注册会计师名单（以事务所 2024 年 5 月 31 日实际

在册的注册会计师人数为准，包括：姓名、执业证书编号）。

三、内部培训要求

（一）注册会计师继续教育每年为一个考核周期，从 1 月 1

日起至当年 12 月 31 日止。本年度继续教育学时仅在当年有效。

一个考核周期内，注册会计师接受继续教育累计不得少于 40 个

学时，有关职业道德的培训不得少于 4 个学时，面授培训不少

于 16 个学时（一个学时至少 45 分钟）。

（二）获批内部培训资格的事务所、参加总所统一培训的

分所，应根据《广东省会计师事务所内部培训资格认定管理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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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》相关要求加强培训管理，严格培训秩序，做好培训考勤，

提升培训效果。省注协将加强监督指导，不定期采取现场跟班、

随机抽查、查阅资料等方式审查培训开展情况，确保内部培训

工作取得实效。

联系电话：省注协人才培养部，020-83063571

电子邮箱：train_guangdong@cicpa.org.cn

邮寄地址：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洪桥街道东风中路 481 号

粤财大厦 17 楼 人才培养部（收）

附件：会计师事务所内部培训资格申报表

广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

2024 年 5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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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会计师事务所内部培训资格申请表

会计师事务所名称

参训人数
注册会计师： 名

助理人员： 名

培训负责人 联系电话（手机）

培训联系人 联系电话（手机）

培训地点 培训场地面积

是否有内部培训制度

是否有当年度内部培训计划

师资情况
自有

外聘

申报单位

意见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注：1.师资情况：填写计划授课讲师人数与姓名。

2.申报材料：内部培训制度、年度培训计划；事务所当年度 5月 31

日实际在册的注册会计师名单。

3.上述申报材料需加盖事务所公章后于当年 6 月 30 日前报送省注

协，电子版材料一并报送，逾期未申请不予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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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各地级以上市注册会计师协会

省注协综合部 2024 年 5月 10 日印发


